
（2022）宁0104民初17432号

王梁玉：

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大嘴狗动物诊所与被告王梁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大嘴狗动物诊所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16年至 2020年之间先后从店内
所拿商品药品及犬的手术治疗等款项目 19633元，利息 4000元，并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时 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
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659号

王立云、马长青：

本院受理原告张雯与被告王立云、马长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7659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王立云、马长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雯借款本金 391000元、利息 129880元，并按照年利率 14.8%支付
上述 191000元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179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立云、马
长青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矛盾调解
中心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707号

王立云：

本院受理原告张雯与被告王立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7707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王立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张雯借款本金197000元；二、驳回原告张雯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20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立云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银川市兴庆区矛盾调解中心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402号

徐永强：

原告付彩红与被告徐永强、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一、被
告徐永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付彩红
劳务费 130000元及利息 4114元，并按照年利率 3.85%
支付劳务费 130000元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付彩红的其他诉
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 民初
13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023号

白鑫莉：

原告宁夏正祥供热有限公司与被告白鑫莉供用
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00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白鑫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向原告宁夏正祥供热有限公司支付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期间的采暖费 8440元。案件
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350元，由被告白
鑫莉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立益、张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初326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苏立益、张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富
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60000 元，支付利息 221723 元，本息合计
381723元；2022年 7月 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产生的借款利
息（含复利、罚息）按年利率 16.8%计算支付；二、如被告苏立益、张艳未履行上
述清偿义务，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苏立益提供抵押的位
于平罗县翰林大街西侧金水湖畔小区 16-2-401号（房产证号：房权证平字第
2012-38202号）的房屋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在160000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驳回原告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026
元、公告费600元，共计7626元，由被告苏立益、张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龚海涛与被告侯志军、宁夏正鑫牧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机作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81
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正鑫
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龚海涛农机作业服
务费 94173.60元及利息（自 2012年 3月 21日起按照
年利率 3.8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龚海涛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 29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
正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191号

全云太：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219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
告全云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垫付款 27497.56元，支付截至 2022年 4月 19日的利息 5451.74元，
并按日利率万分之三支付27497.56元垫付款自2022年4月20日至本判决
确定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全云太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原告有权对被告
全云太提供抵押的野马牌汽车（车架号码LSA121BL0H2465064、发动机号
码 S1MU063、车牌号宁AA608F）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12191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216号

陈全军：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2216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
告陈全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垫付款13511.89元，支付截至2022年4月19日的利息2201.09元，并按
日利率万分之三支付13511.89元垫付款自2022年4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
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陈全军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原告有权对被告陈全
军提供抵押的长城汽车（车架号码 LGWEF3A549B001368、发动机号码
SGP3701、车牌号宁A125V3）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因
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1221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聚缘汇餐厅、李玉梅：

本院受理原告马海南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0000元及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刘安成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522民初 163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来本院
李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
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浪浪劳务有限公司、宁夏

为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学保与
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栋：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栋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502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
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36261.27元、违约金3626.1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
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8元，由原告宁夏凯
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74元，被告李栋负担814元。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许锐、吕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许锐、吕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许锐、吕莉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西路以南名居华庭33号楼3单元603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
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许锐、吕莉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西路以南名居华
庭33号楼3单元603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月28日10时至2023年1月31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
价：155000元，保证金：30000元，增价幅度：1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
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
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1月20日
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秀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秀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 民初 14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197号

史存瞬：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被告史存
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381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史存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
借款本金101100元并支付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1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史存瞬负担。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王保军、谢亮：

本院受理原告黄飞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502民初 292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王保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
向原告黄飞支付代偿款 51705元（其中代还借款本息
及违约金51000元，案件执行费705元）；二、被告谢亮
对上述原告黄飞向被告王保军要求支付的代偿款及执
行费不能追偿的部分，依法分担二分之一已分担2000
元；三、驳回原告黄飞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郭思佳：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被告郭思佳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21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思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本金 29992.62元、支付利息 7535.75元，
合计 37528.37元；并以 29992.62元为基数，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
用合约》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支付 2022年 6月 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7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470元，由被告
郭思佳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498号

刘丹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伟、刘丹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49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伟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
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 元、利息 21792.2 元，共计
121792.2元（利息计算至2021年7月2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
率随本金清偿）；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36
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176元，由被告王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本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黄效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黄效松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4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彦斌：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开发区支行与被告
张彦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199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卜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毛春翔、刘太山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521民初1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卜海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毛春
翔代偿的借款本金60000元，承担利息6930元，共计66930元。由被告卜海峰按照年利率3.85%支
付原告毛春翔自2022年8月18日起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卜海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返还原告刘太山代偿的借款本息40000元，利息4620元，共计44620元。由被告卜海峰按照年利
率3.85%支付原告刘太山自2022年8月18日起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31元，公告费480元，共计3511元，由原告毛春翔、刘太
山承担500元，被告卜海峰承担3011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鸣沙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刘新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民初 202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新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0000元，利息 8326. 88元（计算至 2022年 8月 1日），共计
58326.88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承担自2022年8月2日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
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258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738元，由被告刘新花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鸣沙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曹宁安：

本院受理原告刘仲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217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宁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刘
仲俊借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480元，合计1530元，由被告曹宁安承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鸣沙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5015号

王宏：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陈
发、张淑珍、王宏、刘广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1.请求判令被告陈发、张淑珍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2835000元，并给付利息78420.89元（暂计至2022年9月15
日），合计 2913420.89元，同时要求被告陈发、张淑珍按照
《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承担自2022年9月
16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的全部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王宏、
刘广斌对被告陈发、张淑珍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557号

张文兵、张海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亿丰砼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文兵、张海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依
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商砼款27825元，并按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7月23日至实际
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7月 13日利
息为1037.57元，合计28862.57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方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人民法庭1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365号

吴建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保珍、吴晓艳、杨保贵、马妍菲、
吴建新、杨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
初4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保珍、吴晓艳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9000元，支付利息7244.4元，本息共计96244.4元；并
以借款本金89000元为基数，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支付2022年5月27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全部利息；二、被告杨保贵、马妍菲、吴建新、杨英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杨保贵、马妍菲、吴建新、杨英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保珍、吴晓
艳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6元、公告费600
元，两项共计 2806元，由被告杨保珍、吴晓艳、杨保贵、马妍菲、吴建新、杨英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
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釆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
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490号

张强：

本院受理原告余万林与被告张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81民初 44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余万
林借款本金10万元、支付利息92442.2元，本息合计
192442.2元；二、驳回原告余万林其他诉讼请求。被
告张强如果不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496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560元，由被告
张强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232号

吴正千：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被告吴正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偿还透支本金29964元、支付
利息 11394.34元，合计 41358.34元；2.驳回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58
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1458元，由被告吴正千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陈文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陈
文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4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石剑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剑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6民初145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方元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
方元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42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薛进、刘涛：

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与被告薛进、刘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3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静：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诚智慧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与被告张静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99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艳云：

本院受理原告严静祥与被告张自华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艳
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严静祥房款 350000元、利息 87281元，共计
437281元；二、驳回原告严静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46元、公告费720元，共计9766元，由原告
严静祥负担1505元，被告张艳云负担826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4359号

李河波：

本院受理上诉人罗梅与被上诉人金管家
（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金管家
（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宁 01民终 4359号开庭传票、司法
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14时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远方：

本院受理原告贾宁先起诉被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
西夏区支行、第三人王远方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一
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4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794号

任付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锦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任付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一、依法判决被告任付明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769287.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 259346元（769287.5元×4.35%÷12月×93月，自 2014年 10月至 2022年 7月计 93
个月，之后利息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以上共计 1028633.5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
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205民初2725号

马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周波诉被告马海龙承揽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退还原告改气费 5760元，赔偿损失 3000元合计 8760
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变更诉讼程序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于 2022年 12月 16日 15时中拍平台对宁夏银

川市西夏区怀远东路兴盈综合市场 10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
卖。参考价60万/年，保证金10万。

标的物依据现状进行拍卖，有意竞拍者请于2022年12月14
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行
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
额无息退还。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拍卖日前3天向我
行提交有效证明,经确认后方可以优先购买权人身份参与竞买，逾
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对本标的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国际公铁服务中心515室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4760505999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年 12月 20日 10时在中拍平台公开

拍卖五辆二手机动车，品牌为五十铃、尼桑，保证金：1万/辆。
竞买注意事项：
1.标的物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

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
2.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车辆转移登记保证金，

买受人提交车辆转移登记资料后由我公司全额无息退还；
3.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

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
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杨经理 0951-5986008 14760505999

注销公告
宁夏叁鼎工贸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81MABN5M8W8P），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该
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办
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叁鼎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注销公告
宁夏冠扬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于2022年12月7日因合并或
决定解散公司，并且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宁夏冠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注销公告
宁夏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于2022年12月7日因合并或
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宁夏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注销声明
河北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新一中光耀营业部在办理
注销手续，目前停止对外营
业。原负责人冉沛奇与河北携
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解除一
切合约，不存在任何关系，公司
亦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
河北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声明
我公司如下车辆已在车管所注销，现办理道路运输证注销，特此登报声明。
宁CA9121宁C6525挂宁CA186挂宁C19939宁C28152宁C28616宁

C28660宁C28983宁CC011挂宁C29101宁C29506宁C29836宁C31038宁
C6899挂宁C31699宁C32189宁C33309宁C36162宁C5296挂宁C5561挂
宁 C29110 宁 C25262 宁 C6893 挂宁 C5605 挂宁 C5201 挂宁 C6005 挂宁
C15259宁 C20528宁 C30859宁 C15555宁 C6010挂宁 C15921宁 C5568挂
宁 C5666挂宁 C8539挂宁 C26365宁 CB308挂宁 C5655挂宁 C4288挂宁
C5951挂宁CA9502宁C5811挂宁CB8015挂 。

吴忠市泰安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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